
《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支持政策》重大科技成果发布脚本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北京“三城一区”为主平台，以中关村为主阵地，以京津、京雄新质生产力走廊为骨干，以天津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石家庄为重要支点，构筑高效协同创新网络。
相关国家部委及中央单位协同推出40项支持政策。
[bookmark: _GoBack]在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方面，推出：允许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科研院所在符合国家规定前提下适用地方科技政策等政策。
视频展示内容：
允许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科研院所在符合国家规定前提下适用地方科技政策。
探索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京津冀联合基金，支持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企业性质科技创新平台参与申报。
高质量建设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
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参与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引导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在中央企业、省（市）属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指标考核中，将研发费用增量视同利润加回，对用于研发投入的国有资本免于保值增值考核。
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推出：建立人工智能产业沙盒监管制度等政策。
视频展示内容：
建立人工智能产业沙盒监管制度，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
对于生产工艺、设施设备有特殊要求的创新药、临床急需药品、多联多价疫苗等，支持京津冀探索分段生产模式。
支持高水平医院开展探索性新技术、新疗法的临床研究，允许符合条件的三级甲等医院开展干细胞、体细胞临床研究并按规定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备案。
鼓励商业健康保险将创新药械相关费用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责任范围。
……（此处省略号）
在吸引集聚全球优秀人才方面，推出：完善外国人才服务保障综合配套、合理扩大专业学位硕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等政策。
视频展示内容：
完善外国人才服务保障综合配套，便利外籍人才入出境、停居留，优化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许可办理“绿色通道”，稳步扩大境外职业资格认可范围。
在京实施新一轮外籍人才永久居留便利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优秀外籍博士申办永久居留。
深化“新工科”建设，鼓励高校超常规布局一批前沿、交叉、新兴学科专业，引导省（市）属高校申请新增一批急需学科专业和学位授予点。
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有序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引导重点高校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指标向急需学科专业倾斜。
支持符合条件的科研院所申请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博士点，优化联合培养模式。
深化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将更多高校、科技型企业等纳入专项试点。
合理扩大专业学位硕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
对于取得重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的专业人才，允许直接参评高级职称。
支持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为入选人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此处省略号）
在强化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方面，推出：支持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以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方式投资科技创新等政策。
视频展示内容：
支持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以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方式投资科技创新。
建立健全国资创投基金“长周期算总账”的考评机制。
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做好股权投资试点工作，鼓励保险机构按照商业自愿原则参与创业投资基金。
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科技金融先行先试。
提升北京证券交易所创新发展水平，在优化发行上市制度、引导公募基金依法扩大市场投资、丰富债券市场产品体系等方面积极创新。
鼓励银行机构面向已获得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知名投资机构投资的企业给予主动授信支持。
鼓励担保增信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含公司债券、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工具等），并根据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提供担保增信服务。
支持北京深化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工作。
在健全科技服务体系方面，推出：推行科创综合用地，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允许入驻创业机构及企业灵活调整经营活动等政策。
视频展示内容：
依托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科技创新片区，推行科创综合用地，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允许入驻创业机构及企业灵活调整经营活动。
推动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
支持中央企业、省（市）属国有企业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探索“先赋权促转化”试点。
推进高水平医院临床研究和成果转化，按规定适用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
……（此处省略号）
在扩大开放创新方面，推出：允许境内创新主体联合境外机构承担重大科技任务等政策。
视频展示内容：
允许境内创新主体联合境外机构承担重大科技任务。
支持开展科技创新开放环境改革示范，在外籍人才境内执业、企业跨境研发布局等方面开展政策压力测试。
深化外债管理改革试点，允许科技型企业在一定额度内借用外债。
开展跨境股权投资试点，支持股权投资机构“引进来”“走出去”。
支持在京津冀实施外资研发机构发展试点政策。
支持发起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完善经费跨境使用、外事审批等政策。
京津冀三地将加快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率先建成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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